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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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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已成为各级政务部门工作

人员办公、管理、学习的重要渠道和工具。然而，当前部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建设与管理存在着

过度追求数据指标、强调“留痕”管理、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薄弱等问题，阻碍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的有效应用，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亟待系统性规范与管理。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

密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互联网政

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等要求，本文件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建设、备案、使用、安全保密等方

面提出管理要求，促进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规范有序，保障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向更高效、

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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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功能建设、备案管理、使用管理、安全保密等方面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行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及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开展政务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030-2022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GB 45438 网络安全技术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governmental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各级行政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开发建设，或依托各类互联网平台搭建，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

上，为内部工作人员办公、管理、学习提供支撑服务的应用软件，包括移动客户端（APP）、小程序、

快应用等，不包括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

3.2

智能体 agent

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

4 功能建设要求

4.1 限制性功能要求

4.1.1 打卡签到

除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规定外，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不应设置打卡签到功能。

注1：打卡签到功能的入口名称包括但不限于“打卡”“签到”“打卡签到”等。

注2：打卡签到功能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操作完成打卡签到、按照特定程序操作后完成打卡签到等。

注3：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巡护、风险隐患排查、防火护堤、应急抢险、执法办案等。

4.1.2 积分排名

除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规定外，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不应设置积分排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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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积分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学时”“积分”“学分”等。

注2：积分排名功能应同时满足在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内提供了积分统计值且提供了统计值排序。

注3：积分排名的功能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列表展示排名结果、直接文字展示排名结果等。

注4：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巡护、风险隐患排查、防火护堤、应急抢险、执法办案等。

4.1.3 统计在线时长

除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规定外，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不应设置统计在线时长功能。

注1：在线时长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进入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后直接统计时长、登录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

程序后直接统计时长。

注2：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巡护、风险隐患排查、防火护堤、应急抢险、执法办案等。

4.2 主办（使用）单位名称标示要求

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应标示主办（使用）单位名称，标示主办（使用）单位名称满足以下要求：

a) 主办（使用）单位名称应使用全称或标准简称；

b) 主办（使用）单位名称应显示清晰、完整。

注1：主办（使用）单位名称显示位置包括但不限于首页、登录页、关于页等页面。

注2：主办（使用）单位名称显示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等。

4.3 投诉建议要求

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应提供投诉建议功能。

注1：投诉建议功能的显示名称包括但不限于“投诉”“建议”“反馈”“留言”等。

注2：投诉建议功能的功能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内直接填写投诉建议信息、应用内提供投诉建议联系方式等。

注3：应用内提供的投诉建议联系方式的显示位置包括但不限于首页、登录页、关于页等页面。

注4：应用内提供的投诉建议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座机、传真号等。

4.4 中文编码要求

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中文编码字符集应满足GB 18030-2022中9.4实现级别3的要求。

5 备案管理要求

主办（使用）单位应按照《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履行备案申请、变更、注销

程序，并在应用内标示备案编号，备案编号应显示清晰、完整。

注：备案编号显示位置包括但不限于首页、登录页、关于页等页面。

6 使用管理要求

主办（使用）单位应规范使用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制定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规范，包含目标对象、应用场景、使用要求等；

b) 不应随意或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交材料；

c) 不应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登录、使用的频次和时间，下载率、安装使用率等信息作

为通报排名、考核评价、评比评选的依据；

d) 不应通过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上传不必要的工作照片、截图、视频、轨迹等；

e) 不应简单以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上传的工作场景截图或视频来代替实际工作成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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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应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内的阅读量、关注数、评论量、点赞数、转发量、网络投票

数、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

g) 不应将积分排名、在线时长等内部掌握的相关数据用于通报排名和考评；

h) 应建立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投诉处理、跟踪反馈和回访评价机制，确保用户的投诉得到

及时处理，并实现对 4.2.1 中限制性功能设置及多头采集、过度留痕、滥用排名等使用问题的

在线举报受理与全流程管理；

i) 不应使用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事经营性活动。

7 安全保密要求

7.1 安全要求

7.1.1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应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和国家密码应用管理要求。

7.1.2 第三方服务管理

主办（使用）单位委托第三方建设、运行或维护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委托方应经过批准程

序选择受托方，与受托方签订合同明确受托方的数据处理权限和保护责任，并监督受托方履行数据安全

保护义务。

7.1.3 供应链安全管理

主办（使用）单位应建立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软硬件供应链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措施确保软

硬件供应链安全。

7.1.4 安全监测与应急响应

主办（使用）单位应建立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监测预警机制与应急响应预案，实时

监测网络安全风险和攻击、数据安全缺陷与漏洞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等情况，当发生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或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响应处置措施，并按要求报告有关

部门。

7.2 保密要求

主办（使用）单位建设、使用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应符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并满足以下要求：

a) 不应使用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

b) 用于存储、处理、传输工作秘密的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应按照工作秘密信息系统相关要

求进行防护和管理；

c) 应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建设完善保密自监管设施，及时发现、处置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行

为；

d) 参与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工作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国家秘

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不应泄露或非法向他人提供、非法

使用。

7.3 人工智能接入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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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接入人工智能服务的，主办（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接入管理机制，并满

足以下要求：

a) 应按照 GB 45438 相关要求开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活动；

b) 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通过人工智能服务调用外部工具接口时应加强安全管理，禁止调用未

经审批的外部接口；

c) 应完整记录用户交互、模型响应、人工干预等全流程操作信息；针对智能体形态的人工智能服

务，还应记录智能体决策路径、工具调用详情、数据访问记录等核心行为，确保全过程可审计、

可追溯、责任可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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